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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
D3
YN
202
406
010
041

临沧市临翔区
博尚镇户有村
宏辉砖厂无证
开采且超出批
复范围。蚂蚁
堆乡一水村的
中浙东成酵母
厂长期排放刺
鼻气体。蚂蚁
堆村龙洞石场
在 214国道东
边 60 米处无
证采石。章驮
乡邦卖村在建
的大桥坡水库
无审批手续，
大面积开挖山
体毁坏约 100
亩林地。

临
翔
区

生
态
、
大
气

1.“2021年 10月至 2022年 5月期间，临沧
鸿辉新型建材有限责任公司在临翔区博尚
镇户有村阮家寨非法开采页岩，临翔区自然
资源局已依法对该公司违法采矿行为立案
查处。现场核查时，非法开采页岩地块已复
垦种植农作物，已不存在无证非法开采且超
出批复范围的情况。
2.2020年 3月至 8月，云南祥吉劳务分包有
限公司在临翔区蚂蚁堆乡龙洞村 214 国道
小高桥旁非法开采花岗岩，临翔区自然资源
局已依法对该公司违法采矿行为立案查处。
现场核查时，非法开采花岗岩地块已复绿，
已不存在无证采石情况。
3.中浙东成酵母厂因自身经营问题于 2024
年 4月底停产至今，现场核查时，厂区内污
水处理站周边有一定异味，厂界外周边无异
味情况。
4.2023年 12月 25日，大桥坡水库工程分别
取得《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使用林地审核同意
书》（林资许准（滇）〔2023〕106号）和
《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关于临翔区大桥坡
水库工程临时使用林地的行政许可决定 》
（云林许准〔2023〕1339 号），共批复项
目永久使用林地 46.7594公顷、临时使用林
地 45.9263公顷。经比对，该项目现使用林
地范围符合林地批复范围。

部
分
属
实

加强
日常
监管，
督促
企业
和项
目依
法依
规经
营和
建设。

1.临沧鸿辉新型建材有限责任公司于
2022年 11月 29日履行行政处罚，非法
开采页岩地块现已复垦种植农作物，已
不存在非法无证开采行为。
2.云南祥吉劳务分包有限公司已于 2021
年 4月 21日履行行政处罚，非法开采花
岗岩地块现已复绿，已不存在非法无证
开采行为。
3.临沧市生态环境局临翔分局于 2024年
6 月 2 日对该公司依法开展现场执法检
查，制作现场检查（勘察）笔录，要求
企业：一是停产期间继续正常收集处置
污水处理站恶臭气体。二是加强各类污
染防治设施维护，确保复产后正常运行，
有效处置污染物并达标排放。
4.大桥坡水库工程已于 2023 年 12 月获
得永久占用林地和临时占用林地批复，
该项目现使用林地范围符合林地批复范
围。

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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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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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

X3
YN
202
406
010
025

临沧市云县爱
华镇德胜村委
会立早村王某
某 、 黄 某 某
2018 年 以 来
非法经营一小
型冶炼厂，违
法回收废旧电
池以冶炼稀有
金属，冶炼过
程产生恶臭，
冶炼废液直接
排入地下河，
严重影响周边
居民生活，破
坏生态环境。

云
县

水
、
大
气

1.王某某为云县云川废旧轮胎再生利用有
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云川公司）实际负责
人，云川公司于 2017年 10月建成废旧金属
熔炼项目并进行试验性生产；2019年 1月，
云川公司又在原废旧金属熔炼厂建设再生
铝加工厂，2019 年 3 月，进行了试验性生
产约 14天，2019年被依法依规拆除。现场
调查核实过程中，据王某某反映，2019 年
将云南再生物资产业园园区保障房后面空
地租给臧某某用于建设冶炼点（未办理相关
手续），并于 5月份建成投入生产，主要利
用回收的废旧物资冶炼铅和铝。2019 年 7
月，因臧某某在省外涉嫌非法经营罪被逮捕
判刑，臧某某的工人继续使用剩余原料生产
至 10月份左右，后自行停产至今。现场存
有加工用房、土窑、模具、脱硫塔等设施设
备，主要生产设备、污染治理设施破损锈蚀
情况突出。
2.2017年至 2019年间，多次接到群众投诉
“云县云南再生物资产业园电子厂”排放恶
臭气体，当时确实存在过非法冶炼的情况，
投诉举报内容基本属实。2024 年 6 月 2 日
至 4 日现场核查时，冶炼点现场无生产痕
迹，未见生产原料，设备破损锈蚀严重不具
备生产条件，未发现有冶炼废液产生和排入
地下河的情况。

基
本
属
实

拆除
现存
冶炼
点设
施，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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染，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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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查
处违
法行
为。

1.针对云川公司废旧金属熔炼项目未取
得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手续，擅自建成投
入试验性生产的环境违法行为，云县环
境保护局对云川公司下达了责令改正环
境违法行为决定书，并作出责令云川公
司立即停止废旧金属熔炼生产、恢复原
状并处以罚款人民币贰万元的行政处
罚。2018 年 6 月 10 日，云县环境保护
局依法下达了《云县环境保护局查封（扣
押）决定书》（云县环查（扣）字〔2018〕
1 号），并现场对该熔炼厂的设施、设
备实施了查封。后由临沧市和云县环境
保护局督促该公司对熔炼设备进行了拆
除。
2.针对云川公司再生铝加工厂未取得环
境影响评价审批手续，擅自建成投入试
验性生产的环境违法行为，2019年 3月，
临沧市生态环境局云县分局对云川公司
下达了责令改正环境违法行为决定书，
责令其立即改正环境违法行为，停止建
设和恢复原状，并依法向云川公司下达
了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（云县环罚字
〔2019〕1 号），依法作出恢复原状的
行政处罚。2019年 4月，临沧市各职能
部门组成工作组对整改情况进行检查验
收，云川公司再生铝加工厂已按要求拆
除厂房、设备和构筑物，对场地进行平
整和清理，达到恢复原状的要求。

阶
段
性
办
结

无

3

D3
YN
202
406
010
012

临沧市云县滨
河西路大候水
都桥每天 19
时 -21 时有人
播 放 音 乐 跳
舞，噪声污染
严重。

云
县

噪
音

云县大侯水都景观桥口袋广场于 2024年年
初建设完工，每天 19时至 21时，有市民自
发组织在该广场播放音乐跳舞健身，存在有
时播放音量较大，影响周边部分群众休息的
情况。

基
本
属
实

调低
音响
音量，
降低
噪声
影响。

对云县滨河西路大侯水都桥口袋广场健
身跳舞群众进行口头劝导，发放 2024年
高考护航倡议书 154份，要求跳舞群众
播放音量控制在 50 分贝内，在夜间 21
点以后不能使用音响设备；要求大侯水
都景观桥项目负责人和提供音响设备负
责人加强日常监督管理。

已
办
结

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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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

D3
YN
202
406
010
001

临沧市临翔区
海棠城别墅区
旁城南小学建
设 施 工 近 五
年，噪声、扬
尘扰民。

临
翔
区

噪
音
、
大
气

1.临翔区城南小学建设项目于 2022年 12月
1日开工建设，于 2023年 9月 20日停工。
现场检查时，项目处于停工状态，不存在施
工噪声扰民问题。
2.临翔区城南小学建设项目因停工时间较
长，部分防尘网老化、破损，存在裸露地面、
土石方覆盖不全，产生扬尘的问题。

部
分
属
实

全面
覆盖
项目
区裸
露地
面和
土方，
有效
控制
扬尘。

2024年 6月 2日，临翔区住房和城乡建
设局向该项目施工单位下达整改通知书
（临翔住建扬尘改〔2024〕第 27号），
责令其于当日完成了项目区裸露地面和
土方上的老化、破损防尘网更换。

已
办
结

无


